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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2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和书面形式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的通知，2015 年 6 月 8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应参加表

决董事 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人。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人选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李垣先生、徐志炯先生由于个人原因，向公司辞去独立董事及

董事会下属委员会的一切职务，公司接受李垣先生和徐志炯先生的辞呈，并对李

垣先生和徐志炯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所做的工作和对公司的贡献表示感

谢。 

经董事会研究决定，推荐李大沛先生、顾中宪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附：简历 

李大沛先生，61 岁，上海财经大学会计本科，厦门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高

级经济师。现任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历任上海水泥集团公司财务部

经理，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监助理等职。 

顾中宪女士，61 岁，经济学硕士，高级会计师。现任上海永利带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职；历任上海实业联合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审计总监，上

海海得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职。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1、经审阅候选人个人工作履历等有关资料，没有发现有违反《公司法》关于

董事任职相关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

解除的现象。所提名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均合法。 

2、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董事提名程序合法。 

3、董事调整事宜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没有损害股东权益的现象。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

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每位独立董事津贴从每

年陆万元（含税）调整至每年人民币捌万元（含税），执行时间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调整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公司副总裁袁庄先生由于到龄退休原因，副总裁胡倩立女士由于工作变动原

因，均不再担任副总裁职务，公司董事会秘书沈贇先生由于工作变动原因，不再

担任董事会秘书职务。董事会对袁庄先生、胡倩立女士和沈贇先生在担任上述职

务期间所做的工作和对公司的贡献表示感谢。 

董事会经研究决定，同意聘任张珏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

会任期一致。 

附：简历 

张珏女士，32 岁，大学学历。曾任上海锦江国际酒店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在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公司管治、资本运作和投资者关系方面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1、经审阅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个人工作履历等有关资料，没有发现有违反

《公司法》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相关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

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任职资格合法。 

2、高级管理人员聘任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关于召开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公司《关于召开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临 2015-007号）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6月 9日 


